
 

大 埔 区 议 会  
小 区 参 与 及 文 化 康 乐 委 员 会  

2 0 2 5 年 第 一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 
日 期 ： 2 0 2 5 年 1 月 9 日 (星 期 四 )  

时 间 ： 上 午 9 时 3 0 分 至 上 午 1 0 时 0 1 分  

地 点 ：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 
出 席 者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主 席    
陈 灶 良 议 员 ， M H 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
副 主 席  
李 细 燕 议 员 ， B B S ,  J P  

 

 
 

会 议 开 始  

 
 

会 议 完 毕  

委 员    
李 文 杰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余 智 荣 议 员 ， M H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李 华 光 议 员 ， M H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李 汉 祥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林 奕 权 议 员 ， M H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胡 绰 谦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陈 子 健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陈 建 君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陈 勇 华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陈 笑 权 议 员 ， M H 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梅 少 峰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麦 成 灏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温 官 球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黄 伟 憧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黄 碧 娇 议 员 ， S B S ,  M H 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罗 晓 枫 议 员 ， M H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叶 昕 先 生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郑 思 宏 先 生  

 

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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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 书    
陈 彦 宁 女 士  
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1／  
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 
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
 
列 席 者   
封 翰 华 先 生  大 埔 区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陈 颖 怡 女 士  大 埔 区 副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(分 区 支 持 )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柯 晓 雯 女 士  高 级 经 理 (新 界 东 )文 化 推 广 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刘 凤 仪 女 士  经 理 (新 界 东 )市 场 推 广 及 地 区 活 动 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李 美 仪 女 士  图 书 馆 高 级 馆 长 (大 埔 区 )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
陈 励 德 女 士  高 级 学 校 发 展 主 任 (大 埔 ) 3／ 教 育 局  

禤 丽 欣 女 士  候 任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黄 思 敏 女 士 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2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
 
开 会 辞  

 
主 席 欢 迎 与 会 者 出 席 小 区 参 与 及 文 化 康 乐 委 员 会 (“ 社 康 会 ”) 2 0 2 5 年 第  一

次 会 议 。主 席 续 欢 迎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(“ 大 埔 民 政 处 ”)候 任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

会 )禤 丽 欣 女 士 列 席 是 次 会 议 。  

 
 

I. 通 过 小 区 参 与 及 文 化 康 乐 委 员 会 2 0 2 4 年 11 月 7 日 第 六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2 .  主 席 报 告 ，秘 书 处 在 会 议 前 没 有 接 获 修 订 建 议 ，席 上 亦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修 订 ，

故 上 述 会 议 记 录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 

II.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─  报 告 大 埔 区 于 2 0 2 4 年 11 月 至 1 2 月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的

参 与 情 况 及 拟 于 2 0 2 5 年 1 月 及 2 月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C C R  1 / 2 0 2 5 号 )  

 
3 .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(“ 康 文 署 ” )代 表 报 告 题 述 文 件 附 录 I，署 方 在 2 0 2 4 年

11 月 至 1 2 月 在 大 埔 区 主 办 和 赞 助 的 文 化 节 目 的 入 座 报 告 及 拟 于 2 0 2 5 年 1 月

至 2 月 举 行 的 活 动 详 情 分 别 载 列 于 附 件 一 及 附 件 二 ， 供 委 员 参 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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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康 文 署 代 表 报 告 题 述 文 件 附 录 I I， 附 件 一 及 附 件 二 分 别 载 述 在 2 0 2 4 年

11  月 至 1 2 月 大 埔 区 公 共 图 书 馆 的 推 广 活 动 参 加 人 数 及 图 书 馆 使 用 概 况 ；附 件

三 载 述 拟 于 2 0 2 5 年 1 月 至 2 月 举 办 的 推 广 活 动 ， 供 委 员 参 阅 。 署 方 参 考 委 员

的 意 见 ，已 于 大 埔 公 共 图 书 馆 设 置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书 籍 专 区 ，亦 会 于 4 月 设 置 国

家 安 全 教 育 书 籍 展 览 以 宣 传 “ 全 民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日 ＂ 。 署 方 将 于 1 月 11 日 在

大 埔 大 元 小 区 会 堂 举 办 “ S T E A M 同 乐 日 ─ 满 ‘ 埔 ’ 奇 幻 海 洋 光 影 ” 活 动 ， 电

子 版 海 报 早 前 经 电 邮 已 发 放 给 委 员 ，而 实 体 版 海 报 数 据 亦 刚 透 过 秘 书 处 向 委 员

发 放 ， 希 望 委 员 协 助 宣 传 和 积 极 参 与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秘 书 处 已 于 1 月 6 日 把“ S T E A M 同 乐 日 ─ 满‘ 埔 ’奇 幻 海 洋 光 影 ”

活 动 宣 传 海 报 派 发 予 区 议 员 。 )  

 
5 .  委 员 感 谢 署 方 协 助 尝 试 调 整 广 福 邨 流 动 图 书 站 的 设 置 地 点 ， 方 便 居 民 使

用 。  

 
6 .  社 康 会 备 悉 上 述 报 告 。  

 
 

III. 教 育 局  ─  报 告 大 埔 区 教 育 情 况  

 
7 .  教 育 局 代 表 表 示 ， 自 上 次 会 议 至 今 ， 区 内 学 校 运 作 大 致 正 常 。  

 
8 .  社 康 会 备 悉 上 述 报 告 。  

 
 

IV. 其 他 事 项  

 
9 .  主 席 表 示 将 与 黄 伟 憧 委 员 出 席 通 讯 事 务 管 理 局 办 公 室 (“ 通 讯 办 ”)于 2 0 2 5
年 1 月 1 6 日 举 行 的 《 防 电 骗 地 区 大 使 计 划 》 委 任 及 启 动 仪 式 暨 防 电 骗 信 息 讲

座 ，并 担 任 委 任 及 启 动 仪 式 主 礼 嘉 宾 ，而 区 议 会 主 席 已 同 意 通 讯 办 于 仪 式 上 及

其 他 相 关 宣 传 资 料 上 展 示 大 埔 区 议 会 徽 号 ， 请 委 员 备 悉 。  

 
1 0 .  委 员 提 出 其 他 事 项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不 少 市 民 赞 赏 大 埔 民 政 处 及 大 埔 区 议 会 制 作 的 月 历 精 美 ，建 议 来 年

提 早 印 制 月 历 。  

( i i )  建 议 相 关 部 门 改 善 大 埔 海 滨 公 园 (“ 海 滨 公 园 ” )  尽 头 行 人 路 面 凹

凸 不 平 ， 以 保 障 行 人 安 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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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建 议 康 文 署 报 告 其 辖 下 设 施 拟 进 行 的 翻 新 工 程 ，以 便 委 员 通 知 市 民

相 关 临 时 措 施 。  

( i v )  建 议 相 关 部 门 就 海 滨 公 园 内 单 车 径 进 行 翻 新 工 程 ，并 把 单 车 径 上 的

单 车 停 泊 位 迁 至 更 合 适 位 置 。  

( v )  询 问 如 何 处 理 尚 未 派 发 的 月 历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 秘 书 处 备 悉 委 员 有 关 印 制 月 历 的 意 见 ， 已 派 发 剩 余 的 月 历 给 大 埔

市 民 。 )  

 
1 1 .  主 席 请 康 文 署 备 悉 委 员 的 意 见 ，并 按 需 要 与 委 员 到 场 视 察 。他 续 建 议 委 员

在 交 通 运 输 委 员 会 跟 进 海 滨 公 园 单 车 径 项 目 。  

 
1 2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议 明 年 的 挂 历 加 强 文 字 色 彩 及 线 条 粗 度 ， 以 便 长 者 使 用 。  

( i i )  询 问 海 滨 公 园 内 香 港 回 归 纪 念 塔 旁 木 桥 的 翻 新 进 度 。  

( i i i )  反 映 东 昌 街 体 育 馆 停 车 场 的 网 络 讯 号 不 佳 ， 影 响 使 用 电 子 支 付 工

具 ， 希 望 署 方 改 善 情 况 。  

( i v )  询 问 海 滨 公 园 增 设 乒 乓 球 或 羽 毛 球 设 施 的 研 究 进 度 。  

( v )  询 问 海 滨 公 园 兴 建 极 限 运 动 场 的 进 度 。  

( v i )  建 议 大 埔 民 政 处 善 用 卡 通 人 物 奶 龙 的 版 权 ，在 使 用 时 限 内 用 作 活 动

宣 传 。  

 
1 3 .  大 埔 民 政 处 代 表 指 卡 通 人 物 奶 龙 的 版 权 使 用 时 限 已 过 ，处 方 备 悉 委 员 的 意

见 ， 用 作 未 来 举 办 活 动 的 参 考 。  

 
1 4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议 康 文 署 考 虑 在 海 滨 公 园 方 正 花 园 位 置 增 加 电 力 设 备 ，为 日 后 举

办 大 型 活 动 提 供 充 足 电 力 供 应 。  

( i i )  希 望 委 员 协 助 宣 传 大 埔 区 管 弦 乐 团 ，在 举 办 区 内 活 动 时 提 供 表 演 机

会 。  

( i i i )  建 议 挂 历 减 淡 背 景 颜 色 及 增 加 字 体 大 小 以 突 出 日 期 。  

( i v )  询 问 大 埔 文 娱 中 心 设 施 提 升 工 程 的 进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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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)  询 问 教 育 局 会 否 有 五 旬 节 圣 洁 会 永 光 小 学 (“ 永 光 小 学 ” )的 简 介 供

委 员 参 考 。  

( v i )  由 于 富 蝶 邨 内 很 多 道 路 位 置 都 属 于 紧 急 信 道 范 围 ，未 必 能 停 泊 到 流

动 图 书 车 ，建 议 署 方 探 讨 把 流 动 图 书 车 停 泊 在 永 光 小 学 门 口 的 可 行

性 。  

( v i i )  询 问 大 埔 文 娱 中 心 的 开 幕 活 动 或 表 演 内 容 ，以 及 租 用 设 施 程 序 的 详

情 。  

( v i i i )  询 问 去 年 大 埔 区 中 学 派 位 情 况 及 跨 区 上 学 的 学 生 数 目 ，以 及 今 年 大

埔 区 中 学 学 位 数 目 。  

 
1 5 .  教 育 局 代 表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议 委 员 直 接 联 络 永 光 小 学 以 获 取 相 关 数 据 。  

( i i )  将 在 会 议 后 补 充 去 年 区 内 跨 区 上 学 的 学 生 人 数 。  

( i i i )  局 方 将 于 下 学 期 向 学 校 发 出 开 班 信 ，届 时 将 向 委 员 报 告 今 年 大 埔 区

中 学 学 位 数 目 。  

 
1 6 .  委 员 表 示 ，据 悉 今 年 大 埔 区 升 中 学 生 不 足 ，故 学 位 分 配 组 将 分 配 区 内 剩 余

的 中 一 学 位 予 北 区 学 生 。  

 
1 7 .  主 席 建 议 委 员 在 今 年 年 底 讨 论 月 历 设 计 时 向 处 方 提 出 意 见 。  

 
1 8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补 充 指 去 年 中 二 至 中 五 的 插 班 申 请 大 幅 上 升 ，但 区 内 中 学 插 班 学 额

少 ， 故 跨 区 上 学 的 学 生 很 大 机 会 并 非 升 读 中 一 的 学 生 。  

( i i )  去 年 经 常 接 获 富 蝶 邨 居 民 就 申 请 区 内 插 班 学 额 的 求 助 ，建 议 局 方 考

虑 增 加 各 级 学 额 ， 供 现 时 跨 区 上 学 的 学 生 原 区 就 读 。  

( i i i )  希 望 康 文 署 跟 进 东 昌 街 游 泳 池 的 按 摩 池 水 温 过 低 问 题 ，以 及 改 善 使

用 月 票 及 单 次 入 场 的 泳 客 进 场 安 排 。  

 
1 9 .  主 席 表 示 ，欢 迎 委 员 向 康 文 署 提 出 意 见 ，并 请 委 员 在 社 康 会 讨 论 康 乐 及 文

化 活 动 事 宜 ， 有 关 署 方 辖 下 设 施 的 意 见 可 在 地 区 设 施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中 提 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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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2 0 .  下 次 会 议 订 在 2 0 2 5 年 3 月 6 日 (星 期 四 )上 午 9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 

 
2 1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在 上 午 1 0 时 0 1 分 结 束 。  

 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2 5 年 2 月  


